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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C_E6_B3_95_E9_c36_52662.htm 一、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合同法（以下法条无特别注明均指合同法）第2条：本法所称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

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提示】合同法调

整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不调整身份合同、劳动合同、行政

合同，但劳务合同适用合同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农村承包经营权合同适用合同法。企业内部承包合同不适用

合同法，企业外部承包合同适用合同法。 【相关法条】 民法

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

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合同法第126条：涉

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

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

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

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

、合同的订立 1、合同的形式 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

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

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

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11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

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

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提示】合同

订立的“其他形式”有默示和沉默，默示是指当事人以一定



的积极行为表达于外，以此推定其意思表示的形式；沉默在

《民通意见》第66条中又称为不作为的默示，是指无积极行

为的不作为形式，只有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当事人之间有

特定的交易习惯、法律有特殊规定时才能认定为意思表示。

这种意思表示多是消极的，如《合同法》第47、48条规定，

第三人催告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定代理人或无权代理中的被代

理人追认的，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

。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在知受赔后两

个月内未作表示接受或放弃受遣赠的，视为放弃。但也有产

生积极法律效果的情形，如《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

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为作表示的，视为

同意。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

人未就接受或放弃继承作出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再如《

合同法》第171条，试用期满买受人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

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

当依照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65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

理， 可以用书面形式， 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

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民通意见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

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

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

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

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36条：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

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

立。 合同法第37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



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

合同成立。 【提示】合同形式要求可以突破，须满足“一方

履行主要义务”和“对方接受”两个要件。 2、合同的内容 

第12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

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

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

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提示】上述

条款并非均为合同必备条款，其中“当事人”和“标的”是

必备条款，有时“数量”也为必备条款。其他条款可以依以

下规则进行补充确定。 【相关法条】 第61条：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

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2、合同条款的补正 

第62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

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

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

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

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

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

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

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

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



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提示】合

同条款的补充依次采下列方法：补充协议－合同解释－交易

习惯－62条的规定。 【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第88条 民通意见

第105条 【提示】上述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的规定因合同法作

为后法优先于先法适用，而无需考虑。 3 、合同的订立方式 

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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